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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宣称评价，并经注册或备案。 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材

料不足以证明其“Reprovert安瓶” 化妆品具有公众号文章

中宣传的功效。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营业执照，证明当事

人主体资格； 2.涉案公众号宣传页面截图，证明当事人宣传

情况； 3. 当事人提供资料， 证明宣传依据； 4.协助调查函及

复函，证明当事人下落不明； 5.现涉案公众号查询截图，证

明当事人整改情况。

本机关因通过当事人住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 根据《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于2026

年04月20日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京技管市监不罚告〔2026〕

00172号，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事

实、 理由、 依据、 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

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

益烁德 (北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构成发布商品的性

能、 功能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因当事人系初次违

法， 危害后果轻微并已改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本机关决定

对你 (单位) 不予行政处罚。

你 (单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六

本文书一式 一份
送达，一份归档，二份， ⊥。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